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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考不超过 4 门不及格； 

    （五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，衣着朴素； 

    （六）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爱心公益活动，上一学年度享受

国家助学金的学生,原则上完成不少于 10 小时义务劳动。 

         

    具体指标每年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。 

    Џ     דּ  

    国家助学金按 10 个月发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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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无正当理由，拒绝参加院系或学校组织的各种公益活

动或志愿者服务的； 

    （四）不能正确使用受助资金，把助学金用于生活费或学杂

费以外用途的； 

    （五）累计旷课达 10 学时的； 

    （六）受助学生在受助期间被终止资助，不得申请享受下一

学年度的国家助学金。 

    ậ  ךּ   σ  

    为培养受助学生的责任感，增强感恩和自强、自立、自尊、


